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对社区开放的方案 

 

为实践学校“十一五”规划中社区教育与服务的发展战略，配合学校社区教育

与服务工作的开展，根据我校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图书馆拟在满足学校师生教学科

研需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有步骤、分

阶段地对社区开放，实现与社区的资源共享，为社区教育提供有效的文献信息保障。 

一、我校图书馆资源状况 

我校图书馆由广园校区南校区、广园校区北校区、海珠校区、滨江校区和越秀

校区 5个校区图书馆组成，总建筑面积 11846.48 平方米。 

我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丰富，专业覆盖面较广。目前，图书馆共有纸质图书 46万

册，中外文报刊 1336 种、1826 份，电子图书 28 万册，有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

据库、中国知网（CNKI）资源、万方资源库、国研网、网上报告厅、银符等级考试

模拟平台、网络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各类型资源数据库 20多个。书刊类型涉及计算

机应用技术、汽车与机电技术、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会计、金融保险、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社区服务与管理、美术装潢设计、城市园艺、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食

品营养与检测、建筑工程技术、房地产经营与评估、物业管理、文秘等 25 个专业。 

我校图书馆在五个校区图书馆中使用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建立了数字化信

息服务网络，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共知与共享及图书资料通借通还。建立了国学资源

库、计算机基础知识库、汽车专业特色教辅资源库和大学生思想德育修养信息库四

个特色资源库。 

我校图书馆周开放时间 90小时，网络服务每日 24小时不间断。除提供常规的

书刊借阅服务外，还可提供书刊的跨校区借还、网上预约和续借、送书上门、应急

购书服务；馆藏书目信息查询、好书荐读、新书通报、图书推荐等阅读指导服务；

新生入馆教育、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公选课、电子资源使用培训等读者培训；QQ在

线、E-mail 等方式的咨询服务；网络数据库检索、代查代检、定题及专题文献信息

检索等信息服务。 

二、我校图书馆对社区开放的实施办法 

（一）提供图书借阅服务 

1、服务对象：广园校区南校区、广园校区北校区及海珠校区周边的机关、科研

单位工作人员、中小学校教职工。 

http://219.222.225.28/INFOBIN/index.htm


2、服务方式：为服务对象办理集体借阅证或个人借阅证，凭证可在广园南、北

校区、海珠校区图书馆借阅图书和过刊。具体操作如下： 

（1）周一～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2：30～4：30，到学校图书馆四楼

流通部办理借阅证。（具体规则请参阅附件 1《校外人员借阅证办理办法》） 

（2）凭借阅证可在任一校区图书馆借阅图书和过刊，每证可借图书 3 册，借期

一个月。 

（3）每本书在借阅期限内可续借一次，借期 15天。（读者可通过广州城市职业

学院校园网图书馆网页完成续借手续，不必把图书带回图书馆续借） 

（4）借阅证有效期一年，到期后可到我校图书馆流通部续办。 

（二）提供书刊阅读服务 

1、服务对象：广园校区南校区、广园校区北校区及海珠校区周边的机关、科研

单位工作人员、中小学校教职工。 

2、服务方式：为服务对象阅览证，凭证可在广园南、北校区、海珠校区图书馆

阅览室阅览书刊。具体操作如下： 

（1）周一～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2：30～4：30，到学校图书馆四楼

流通部办理阅览证。（具体规则请参阅附件 1《校外人员阅览证办理办法》） 

（2）凭阅览证可在任一校区图书馆阅览室开放时间入内阅览图书和报刊，但不

提供外借。 

（3）阅览证不适用于电子阅览室。 

（4）阅览证有效期一年，到期后可到图书馆流通部续办。 

（三）提供专题、定题文献检索服务 

1、服务对象：广园校区南校区、广园校区北校区及海珠校区周边的机关、科研

单位工作人员、中小学校教师，以及与二级学院有校企合作关系的单位。 

2、服务方式：利用馆内传统文献资源、网络电子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专题、定

题文献检索服务。 专题检索服务是对用户所委托的课题进行检索，以书目、索引、

文摘、全文等形式提供给用户；定题检索是根据用户的教学、科研需要，定期或不

定期对某一特定主题进行跟踪检索，并提供最新的检索结果。具体操作如下： 

（1）在我校图书馆网页上下载并如实填写《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

检索服务委托表》。 

（2）通过 E-mail或 QQ的方式提交表格。 



E-mail地址：354607157@qq.com 

QQ 在线：354607157  

（3）三个工作日内可获答复。若收不到答复，可致电 86361061查询。 

 

 

 

 

 

 

 

 

 

 

 

 

 

 

 

 

 

 

 

 

 

 

 



附件 1：《校外人员借阅证办理办法》 

一、“个人借阅证”办理 

（1）凭单位证明（或工作证），交小一寸照片一张（背面写上姓名，单位）； 

（2）首次办证免收工本费，每证交押金 100元； 

（3）留个人联系电话（手机）和 E_mail地址； 

（4）个人可在工作日内的上班时间到流通部直接办理（如集中办理，可由单位收齐

照片和押金后电话预约办理）； 

（5）个人借阅证可借图书 3册，借期 1个月，续借 15天； 

（6）借阅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 

（7）借阅证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及时到图书馆挂失，交 3元工本费补领新借

阅证，挂失前的一切记录由读者本人负责； 

（8）图书超期、损坏、丢失等，按我馆《文献资料管理制度》之“赔偿规定”办理。 

二、“集体借阅证”办理 

（1）由各单位提供各部门名称、人数、部门指定的 2名借阅责任人姓名、责任人联

系电话（手机）和 E_mail地址（如出现责任人变更情况，请及时通知我馆更改责任

人资料）； 

（2）借阅责任人需交小一寸照片一张（背面写上姓名，部门）； 

（3）我馆负责以责任人姓名办理主、副借阅证各一张（主、副借阅证为同一帐户，

是为方便多人同时使用时而设），首次办证免收工本费； 

（4）办理借阅证时，我馆将按各部门人数比例收取 300～500 元押金，押金在退证

时退回； 

（5）借阅证只限本部门读者使用，不得转借； 

（6）借阅证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及时到图书馆挂失，交 3元工本费补领新借

阅证。挂失前的一切记录由部门读者负责（我馆只负责追究责任人）； 

（7）图书借阅册数以部门为单位，按每人 3册计算； 

（8）图书借阅期限为 1 个月，在借阅期限内可办理续借 15天； 

（9）图书超期、损坏、丢失等，按我馆《文献资料管理制度》之“赔偿规定”办理； 

（10）借阅证内如有图书超期或借满，系统将会禁止其它图书出借，读者应按时归

还图书，以免影响他人借阅； 

（11）借阅责任人负责督促本部门读者爱护图书和催还图书。 



 

附件 2：《校外人员阅览证办理办法》 

校外人员阅览证办理办法 

（1）凭单位证明（或工作证），交小一寸照片一张（背面写上姓名，单位）； 

（2）留个人联系电话（手机）和 E_mail地址； 

（3）在工作日内的上班时间到流通部直接办理； 

（4）阅览证只能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使用； 

（5）阅览证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应及时到图书馆挂失，交 3元工本费补领新借

阅证。 

 

 

 

 

 

 

 

 

 

 

 

 



附件 3：各校区图书馆书库、阅览室开放时间 

1、广园校区南校区图书馆开放时间 

阅览室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8：30～21：30 

周六～周日  9：00～21：30 

书库借还书时间：        周一～周五  9：00～21：00 

周      六 10：00～20：00 

2、海珠校区图书馆开放时间 

阅览室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8：30～21：30 

周六～周日  9：00～21：30 

书库借还书时间：        周一～周五  9：00～21：00 

周      六 10：00～20：00 

3、广园校区北校区图书馆开放时间 

书库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10：00～21：30 

周      六  9：00～21：30 

阅览室开放时间：        周一～周五 10：30～21：30 

                             周六～周日 14：00～21：30 

 

 

 

 

 

 

 

 

 

 

 

 

 

 

 

 



 

 

附件 4：《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检索服务委托表》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检索服务委托表 

个

人

信

息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单位 
 委托人身

份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QQ号码  

代 

 

查 

 

代 

 

检 

 

要 

 

求 

检索课题  

关键词 

或主题词 
 

详  细 

检  索 

说  明 

 

检索课题 

性质 

a.国家课题   b.省级课题   c.市级课题    d.校级课题    e.系部课题 

f.自用(教学资料)  g. 自用(学习参考资料)   h. 其他                   

文献类别 
a.期刊论文 b.博硕论文 c.报纸文章  d.会议论文 e.法律法规 f.标准专利 

g.统计数据 h.网上文章 i其他                                        

时间范围 
a.1年内    b.3年内     c.5年内      d.                   

提供形式 
a.题录 b.文摘 c.全

文 

交付形式 a.电子邮件  b.QQ传递  

制表：参考咨询 (电话:86361061)   (此表可复印)                                                

 

 

 

 

 


